
 

 

名　　稱：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公布日期：民國 87 年 01 月 21 日

 

第 1 條

為維護中華民國領海之主權及鄰接區權利，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中華民國主權及於領海、領海之上空、海床及其底土。

 

第 3 條

中華民國領海為自基線起至其外側十二浬間之海域。

 

第 4 條

中華民國領海基線之劃定，採用以直線基線為原則，正常基線為例外之混

合基線法。

 

第 5 條

中華民國領海之基線及領海外界線，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第 6 條

中華民國領海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領海重疊時，以等距中線為其分界線

。但有協議者，從其協議。

前項等距中線，係指該線上各點至中華民國基線上最近點與相鄰或相向國

家基線上最近點距離相等之線。

 

第 7 條

外國民用船舶在不損害中華民國之和平、良好秩序與安全，並基於互惠原

則下，得以連續不停迅速進行且符合本法及其他國際法規則之方式無害通

過中華民國領海。

前項連續不停迅速進行且符合本法及其他國際法規則之無害通過，必要時

得包括停船和下錨在內。但以通常航行所附帶發生者、因不可抗力或遇難

必要者、或以救助遇險或遭難人員、船舶或航空器為目的者為限。

外國軍用或公務船舶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應先行告知。

外國潛水艇或其他潛水器，於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時，須在海面上航行，並

展示其船籍旗幟。

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之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大陸船舶通行中華民國領海，除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辦



理外，並應遵守本法之規定。

 

第 8 條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無害通過︰

一、對中華民國主權或領土完整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

二、以武器進行操練或演習。

三、蒐集情報，使中華民國防務或安全有受損害之虞者。

四、影響中華民國防務或安全之宣傳行為。

五、起落各種飛行器或接載航行裝備。

六、發射、降落或接載軍事裝置。

七、裝卸或上下違反中華民國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

    保法令之商品、貨幣或人員。

八、嚴重之污染行為。

九、捕撈生物之活動。

十  進行研究或測量活動。

十一、干擾中華民國通訊系統或其他設施或設備之行為。

十二、與無害通過無直接關係之其他活動。

 

第 9 條

外國核動力船舶、載運核物質或其他有害物質之船舶，欲通過中華民國領

海時，須持有依國際協定認可之證書，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許可與監管；其

許可與監管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10 條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國家利益或安全，得暫停外國船舶在領海特定海域內無

害通過。

前項特定海域之範圍及暫停無害通過之期間，由行政院公告之。

 

第 11 條

中華民國政府得對下列各項或任何一項制定關於領海無害通過的法令︰

一、維護航行安全及管理海上交通。

二、保護助航設備和設施，以及其他設備或設施。

三、保護電纜和管道。

四、養護海洋生物資源。

五、防止及處罰違犯我國漁業法令之行為。

六、保全我國環境，並防止、減少和控制環境可能受到的污染。

七、防止及處罰未經許可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和水文測量。

八、防止及處罰違犯中華民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法令之行為。

九、防止及處罰與無害通過無直接關係之其他行為。

前項關於領海無害通過的法令，應由行政院公告之。

 



第 12 條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航行安全、預防海上與海底設施或海洋資源受到破壞或

預防海洋環境受到污染，得要求無害通過之外國船舶遵守一定之海道或分

道通航制。

前項一定之海道或分道通航制內容，由行政院訂定公告之。

 

第 13 條

在用於國際航行的臺灣海峽非領海海域部份，中華民國政府可就下列各項

或任何一項，制定關於管理外國船舶和航空器過境通行之法令︰

一、維護航行安全及管理海上交通。

二、防止、減少和控制環境可能受到之污染。

三、禁止捕魚。

四、防止及處罰違犯中華民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法令，上下任何商

    品、貨幣或人員之行為。

前項關於海峽過境通行之法令，由行政院公告之。

 

第 14 條

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二十四浬間之海域；其外界

線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第 15 條

中華民國政府得在鄰接區內為下列目的制定法令︰

一、防止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

    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情事發生。

二、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

    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行為。

對於在公海或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以外其他海域之任何未經許可之廣播

，中華民國政府得制定法令，防止及處罰之。

前二項之法令由行政院公告之。

 

第 16 條

於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中進行考古、科學研究、或其他任何活動所發現

之歷史文物或遺跡等，屬於中華民國所有，並得由中華民國政府依相關法

令加以處置。

 

第 17 條

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

內之人或物，認為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

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

前項各有關機關人員在進行緊追、登臨、檢查時，得相互替補，接續為之

。



 

第 18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